网通4006业务受理合同书

甲方：

乙方：河南八方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乙方为甲方提供4006呼叫中心号码接入服务，甲乙双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相关的法律法规，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经协商一致达成如下条款，以兹双方共同信守：

1. 合同内容

1.1. 乙方为甲方提供4006呼叫中心号码接入服务。

1.2. 乙方为甲方在全国范围内开通特服号码：      。

2. 甲方、乙方的权利与义务

2.1. 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按本合同之约定提供4006呼叫中心号码接入服务。

2.2. 甲方应及时支付相关款项。对于甲方未按时缴纳相关费用而导致的系统停断等后果，责任由甲方负责。

2.3. 甲方在使用此号码时，不得用于非法经营，否则乙方有权取消甲方使用该号码的权利。

2.4. 未经乙方书面同意，甲方不得将此号码转给第三方使用，否则乙方有权取消甲方使用该号码的权利。

3. 乙方的权利与义务

3.1. 乙方向甲方提供4006号码接入服务，质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服务质量标准。

3.2. 乙方须指定客服与甲方进行联系与沟通，确保业务实施。

3.3. 乙方在和甲方讨论业务需求，并书面确认后，3个工作日内开通并完成需求。

4. 费用结算

4.1. 乙方提供的4006呼叫中心号码接入服务为预付费服务。

4.2. 4006号码开户费为免收。

4.3. 4006号码月租费为每月   0  元整，月租费一年预付一次。

4.4. 本合同4006号码网通平台计费标准为（长话、市话合一）：     元/分钟；
最低消费为：      元/月；甲方每预存    元，含    元话费，首次预存款最长使用期限：      ，续费后可继续使用。

4.5. 甲方首次预存话费最少为所开通4006号码月最低消费的3倍，且不低于360元，每次预存话费不得低于月最低消费3倍，且不低于360元。

4.6. 乙方为甲方开通4006自助管理平台，甲方可以自行修改绑定号码，实时查询通话清单和消费情况，当余额不足号码每月最低消费时，4006号码便无法接通，甲方务必注意及时续费。

5. 通信和服务质量

5.1. 乙方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的通信质量要求，保证甲方业务使用畅通。

5.2. 若本合同履行期间，国家颁布新的法律法规和服务标准，则新的法律法规和服务标准生效之日起按照新的法律法规和服务标准执行。

5.3. 由于甲方自备设备故障或甲方操作不当造成的通信故障，甲方自行承担责任。

6. 违约责任及不可抗力

6.1. 如果一方因不可抗力(如战争、火灾、台风、洪水、地震等自然灾害以及其他在该方的合理控制范围之外的事件)而无法履行或须延期履行本合同，则该方履行合同的期限将被顺延，顺延时间应等于因不可抗力事件的发生而造成的延误时间。

6.2. 受到不可抗力影响的一方应在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后及时通过传真或电子邮件的方式尽快通知另一方，并在不可抗力发生后的十四(14)日内，通过挂号信的方式向另一方发出有关发生不可抗力事件的有效证明。

7. 法律适用及争议的解决

7.1. 本合同的订立、解释、履行、变更、解除和争议的解决，均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管辖。

7.2. 任何产生于本合同或与之有关的争议及分歧，合同双方应协商解决；若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可将争议提交北京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仲裁应用中文进行。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双方均有约束力。仲裁的费用由败诉方承担。

8. 合同的生效、期限

8.1. 本合同自甲乙双方授权代表签字并盖章之日起生效。

8.2. 本合同有效期为一年。本合同有效期届满前60日之前，如甲乙双方均未书面提出终止合同的申请，服务期限将续展，续展期与本合同服务期相同，续展次数不受限制，本合同内容对于续展期仍有约束力。

8.3. 甲方应在签订协议后3日内向乙方付款，否则号码不予保留。

8.4. 本合同所指定4006号码以正式开通为准，正式开通前甲方不得印制名片、宣传页等。

8.5. 本合同传真件、扫描件与原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                                      乙方：河南八方传媒有限公司

授权代表：                                  授权代表：      直线：0371-67268800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400-6666-114

地址：                                      地址：郑州市黄河路131号
日期： 2009   年     月    日                日期： 2009  年   月    日
